
                      

為了因應養殖業的發達，屏東縣率全臺風氣之先，第一個實施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規劃的示範縣，除了都市計畫區以外全部的土地都是非都市土地，受到區域計畫法的限

制，但是一千多公頃的土地都是做漁塭的，法令上卻還是農牧用地，現在還沒解決。整

體而言，屏東養殖業多數走向鹹水養殖。養殖專區所進一步區分的養殖區段中。有九個

鹹水養殖區，只有四個淡水養殖區，分別位在里港、鹽埔、高樹與新園。

表9-3：屏東養殖專區一覽表

鄉鎮 區段 面積（Ha） 用水

佳冬 塭豐 500 鹹水

佳冬 下埔頭 129 鹹水

枋寮 番子崙 150 鹹水

枋寮 北勢寮 80 鹹水

枋寮 大莊 160 鹹水

林邊 田墘厝 316 鹹水

林邊 涵子口 59 鹹水

林邊 林邊 70 鹹水

里港 里港 476 淡水

高樹 高樹 346 淡水

鹽埔 鹽埔 350 淡水

新園 五房州 175 淡水

資料來源：屏東縣政府八十六年度行政院列管 「養殖漁業輔導方案」時地查證簡報資料

大鵬灣水域445公頃高達378公頃中，為牡蠣養殖。民國六十年代之前牡蠣養殖是

以插枝為主，以竹子插在沙灘上吸引牡蠣附著。民國60到65年間插枝轉型為站棚，或

稱為垂下式養殖，將簡單插枝擴大為棚架。民國65年後再轉型為浮棚，將蚵架綁在竹

筏上，以增加牡蠣附著的機會。由於浮架可以將牡蠣養殖延伸到較深區域，因此在民國

圖9-5：屏東養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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